
附件 2

广东省教育厅民办高等学校年度检查指标体系

指标内容
自检 （是／

否）

核查 （是／

否）

终评 （是／

否）

必达

指标

1．符合《普通高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

各项要求，没有被教育部列入“限制招生”名

单；

2．办学管理规范，学校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在

办学过程中没有因出现其他违法行为受到司

法、行政机关处理的情形；

3.学校积极启动资产过户工作，并有部分或全

部资产过户到学校名下，且手续齐全、完整；

4．依法与教职工签订聘任合同，保障教职工的

工资、福利待遇，依法为教职工足额缴纳社会

保险费，没有拖欠教职工工资的情形；

5．安全工作落实，没有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及其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

6．收入支出情况或资金流动情况、财务核算、

财务报告、资金资产管理等方面合理合法。



一般

指标

1．学校重大事项变更及时报管理部门备案或者

核准；

2．学校决策机构及其成员依照法定程序决策重

大事项；

3.依法保障校长履行职权，没有违反规定、约

定解除校长职务的情形；

4．依法依规收费，没有违规收费的情形；

5．按规定提取学费收入用于学生资助工作，全

面执行国家资助政策。

注：上述必达指标中，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多种情

形的，以及按《普通高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中“限制招生”指标有多项不达标的，

按多个必达指标累计计算。学校如果有第六十二条规定情形的，以及《普通高校基本办学条

件指标(试行)》中“限制招生”指标多项未达标的，需具体注明属于哪种具体情形。

【说明】

1.年检结果的评定办法

必达指标达标情况 一般指标达标情况 年检结果

全部达标

全部达标或者有 1 项不达标 合格

有 2 项不达标 基本合格

有 3 项及以上不达标 不合格



1 项不达标
全部达标或者有 1 项不达标 基本合格

有 2 项及以上不达标 不合格

2 项及以上不达标 以上任何情况 不合格

2.支撑材料

主要包括：①各级政府及其教育、公安等有关部门的处罚等记录，学生、家长、教职员

工等人的投诉、举报。

②有关管理制度、会计账目、审计报告、财务会计报告、收费凭证等。

③学校有关的会议纪要、文件、合同等资料。

3.材料报送

①学校对照《指标体系》开展自查，并如实填写年检表。经公示后，将学校及其法定代

表人电子签章的年检表通过省教育厅电子政务平台网络报送。

办学基本条件、在校生及教职工数据、资产过户等材料以省教育厅规划处提供的数据为

准，学校不需另行报送。

②在相关支撑材料中，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学校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必须一并报送。

其他有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学校可另行补充。省教育厅在核查时认为需要进一步核实的，

学校应及时补送有关支撑材料。

③学校在网上报送后同时下载本表电子版本，自行印制，以蓝、黑钢笔或打印方式填写，

签字盖章后一式 2 份，送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存档。




